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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瞻思維

對保育濕地的常見誤解，是認為必須禁止在濕地內

進行任何形式的發展。事實上，採用「不發展」的

做法可能會加劇生態價值下跌。例如在毗鄰濕地的

乾農地上進行商業性農業活動，便可能導致生態價

值下跌。按照本項目所在地的情況而言，無論是增

加或放棄農業活動，都會對毗鄰的后海灣濕地系統

造成不良影響。為免出現這種情形，現時的法定城

市規劃大綱圖已採用一個整全的方法，透過獎勵來

達致保育和保護目標。然而，以管制為主的被動式

規劃意向既不能確保水禽可持續使用濕地，亦可能

令棄用的魚塘缺乏管理。為實現各項規劃目標，本

項目需植入一個擬議綜合式發展。

此地帶的規劃意向，是要容許在區內進行

各種低密度綜合住宅發展或重建計劃，但

必須把區內所有現存大片相連的魚塘加以

保護和保育。

來源：米埔及錦繡花園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S/YL-MP/6。

2.0 前瞻思維

圖2.1 融入自然環境的擬議發展

該擬議發展基於三項原則：

	 •	 濕地保育：這項建議非常重視和強調對地塊內

的濕地進行保育、促進和管理工作；

	 •	 可持續性規劃：容許在濕地進行較少影響的住

宅／康樂發展項目，以換取長期的保育承諾。

	 •	 長期持續能力：這項綜合發展建議，是按照政

府的法定城市規劃大綱圖，運用現存的低至中

等生態價值乾農地來進行低密度住宅發展，藉

此支持持久的管理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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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0 規劃及濕地保護要求

5.1 配合城市規劃委員會的規劃目標

從上文可見，濕地保育區的未來，有賴成功落實核

准圖（《米埔及錦繡花園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編號

S/YL-MP/6》，以下簡稱“該分區計劃大綱圖”）所

闡述的積極主動方法。現行核准圖所闡述的規劃意

向，是要為土地業主提供誘因，以鼓勵他們承諾為

有關魚塘進行長期保育和管理工作。所用的方法，

是容許他們在毗鄰魚塘的地方，發展能與魚塘相容

的低密度住宅，但必須符合“其他指定用途（綜合

發展及濕地保護區）”所規定的規劃條件。在“該

分區計劃大綱圖”的附註中闡述的主要規劃目標規

定，發展項目必須：   

 「不會有濕地淨減少」、「不可填塘」和「確保

發展地帶內或附近魚塘所發揮的濕地功能不會降

低」。

	 及

	 「容許在地帶內所有現存大片相連的魚塘得到保

護和保育的前提下，可考慮進行低密度的綜合住

宅發展或重建」。

這份非技術摘要所闡述的方案，完全符合這項規劃

意向，而且提供方法，令各項保育措施得以實施、

管理和維持。

5.2  現有濕地的問題

現時在本項目地塊內的魚塘棲息地，原本是為養殖

魚類而建造的人工棲息地。其後由於漁業衰退而被

荒棄。一如第4.0節所述，倘若沒有主動的水位管理

和植物控制，這些魚塘便會逐漸乾涸，並會通過天

然演替而被外來植物和雜草類、草本植物侵佔。假

以時日，這些地帶亦可能會演化成草地和灌木地等

圖5.1 於2005年2月18日刊憲的米埔及錦繡花園分區計劃大綱核准圖（編號S/YL-MP/6）

生態價值偏低的非濕地生境。這種轉變縱使並非不

可逆轉，也可能是無可避免。從保育角度而言，這

些變化都不可取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